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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4月新增、修訂人事法規、釋例彙整表 

解釋要旨 解釋內容 
權責機關發布（下達） 

日期及文號 
本處轉發日期文號 備考 

臺灣人民領有中
共居民身分證或
定居證，均屬違
反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第9條之1規
定。 

一、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以下簡稱兩岸條例）第9條之1規定：
「臺灣地區人民不得在大陸地區設有戶
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第1項）。違反
前項規定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
陸地區護照者，除經有關機關認有特殊
考量必要外，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及
其在臺灣地區選舉、罷免、創制、複
決、擔任軍職、公職及其他以在臺灣地
區設有戶籍所衍生相關權利，並由戶政
機關註銷其臺灣地區之戶籍登記；但其
因臺灣地區人民身分所負之責任及義
務，不因而喪失或免除（第2項）。」 

二、查兩岸條例第9條之1立法目的，係規範
兩岸「單一戶籍及單一身分制度」，即
我國人不得兼具雙方人員身分，避免發
生權利義務重疊或衝突情事，以維護國
家安全及臺灣整體利益。行為人如自願
向中共有關部門申請成為其公民，即負
有對中共政權及向其憲法效忠之忠誠義
務，同時自願承擔包含「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家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
諜法」等法律義務，必須向中共國家安
全機關、公安機關和軍事機關提供必要
支持與協助之法定責任。兩岸條例尊重
國人對身分之選擇，但不能允許國人兼
具兩岸雙重身分，堅持兩岸身分單一係
保護國家安全，確保臺灣生存發展以及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民國
114年3月27日總處培字第
1140013606號函轉大陸委
員會114年3月26日陸法字
第1140400280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4月1日府授人力字
第114008529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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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兩岸人員往來管理之關鍵核心。容
許兼具兩岸雙重身分將造成身分混同，
嚴重衝擊兩岸人員往來互動與社會運作
秩序，其風險我方無法承擔。 

三、兩岸戶政制度差異極大，相關法制用語
亦有所不同。我國依「戶籍法」有「戶
籍」之法定用詞與定義，包含身分登
記、初設戶籍登記、遷徙登記等。至於
中共法律上並無「戶籍」一詞，係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之
「戶口登記」作為人口管理之執法依
據。針對臺灣民眾赴陸後，中共以「中
國公民往來臺灣地區管理辦法」第17條
規定，經提出申請後，由公安機關批准
「定居」，發給「定居證明」，再由申請
人向定居地戶口登記機關辦理「常住戶
口登記」、申領「居民身分證」以納入
戶籍管理。換言之，依中共現有法令及
行政實務以觀，針對國人有意成為其公
民並納入中共戶籍管理者，係以「定
居」作為法律及行政管理概念，行為人
如取得公安部門發給之「定居證」，即
可辦理「常住戶口登記」、並申領與中
國大陸人民相同之「居民身分證」。持
有中共「定居證」、「居民身分證」與兩
岸條例第9條之1所稱「設有戶籍」而取
得受中共管轄之「公民身分」，具有行
政上之一致性，自我方行政管理言之，
亦無從再予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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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條例第9條之1使用不得「設有戶
籍」之用詞，係以我國法定用語來指涉
國人赴陸轉換身分為中共公民之整體概
念。鑒於法律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
相關法律所為之闡釋，應秉持憲法原則
及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遵守一般法律
解釋方法而為之（司法院釋字第692號
解釋），並基於事物本質而做合理解
釋。是以，就兩岸條例第9條之1所稱之
「設有戶籍」，按其法律立法目的、規
範意旨及其整體規定之關聯意義綜合判
斷，自應包含獲得中共批准定居而發給
之「定居證」以及辦理常住戶口登記後
取得之「居民身分證」。 

關於衛生福利部
醫事人員繼續教
育積分管理系統
課程積分採認為
醫 事 人 員 師
（ 一 ） 級 、 師
（二）級任用資
格之醫事專業訓
練時數一案。 

一、查醫事人員人事條例第7條規定，醫事
人員擬任師（一）級、師（二）級醫事
職務，須符合相關學歷、經歷及專業訓
練規定。其中須具備醫事專業訓練時數
條件者，依同條例施行細則（以下簡稱
醫事細則）第3條及第4條規定，為最近
6年接受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專科以上學
校或得以採認之國外大學、教學醫院、
醫事學（公、協）會或衛生主管機關等
訓練主體舉辦，且訓練類別與擬任醫事
職務相關之課程，並累計時數分別達
180小時或90小時以上。 

二、復查銓敘部依前開規定及衛生福利部
（以下簡稱衛福部）106年2月20日衛部
醫字第1061661293號書函建議，採認醫
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以下簡

銓敘部民國114年4月24日
部特四字第1145811104號
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4月28日府授人力
字第114011533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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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積分系統）符合當事人擬任醫事職務
相關之師級醫事專門職業證書類別之參
加課程積分項下所列課程，作為師
（一）級、師（二）級醫事人員任用資
格之醫事專業課程訓練時數。 

三、茲審酌積分系統係作為醫事人員執業執
照更新參考之用，其專業度業經衛福部
審查認定，為解決實務疑義及簡化積分
系統課程訓練時數採認計算方式，請各
機關依下列原則審查無誤後，再送銓敘
部銓敘審定： 

(一)採認項目：以積分系統所列當事人
之「證書類別」符合擬任醫事職務
相關之師級醫事專門職業證書類別
者，參加課程積分項下之課程。 

(二)採認時數：無須審查課程名稱、訓
練主體，最近6年累積之積分，以每
1點積分視為醫事細則第3條及第4條
所定醫事專業課程訓練時數之1小
時。另，如課程起訖時間非同1日，
而係一段期間者，以該期間末日作
為計算是否逾最近6年之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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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機關協助提
高公務員赴陸風
險意識及瞭解中
共 強 化 管 控 情
形，於赴陸前至
大陸委員會「國
人赴陸港澳動態
登錄系統」登錄
必要資訊，以保
障赴陸後之人身
安全。 

一、請各機關協助提高公務員赴陸風險意識
及瞭解中共強化管控情形，以利赴陸前
審慎評估人身安全程度，減少赴陸可能
意外及風險，並強化人員赴陸風險意識
之宣導，於赴陸前至大陸委員會「國人
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登錄必要資
訊，以保障赴陸後之人身安全。 

二、另鑒於國人赴陸之人身安全屬於重要公
益事項，為提高國人赴陸風險意識，確
保國人之人身安全，請參考大陸委員會
相關宣導素材，協助透過大陸委員會專
區連結、宣導跑馬燈、電子看板、社群
媒體或張貼宣傳物等方式，向國人宣導
提醒赴陸風險，並鼓勵國人於赴陸前可
至上述大陸委員會系統進行登錄。 

大陸委員會民國114年3月
31日陸法字第1140400293
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4月7日府授人考字
第1140090047號函 

 

各機關公務員不
論平、假日赴中
國大陸，均應於
赴陸前申請許可
或報經服務機關
同意，並於差勤
系統登錄。 

一、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9條及內政部訂（函）頒之「臺灣地區
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
可辦法（以下簡稱許可辦法）」及「簡
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
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
區作業要點」，對於公務員赴陸分別訂
有相關管理規定，除簡任（或相當簡
任）第11職等以上公務員應依許可辦法
規定經內政部（或內政部審查會）許可
外，各機關應加強簡任（或相當簡任）
第10職等以下未涉密公務員赴陸之管
理，同仁應於預定赴大陸地區前填具申
請表，並詳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
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後簽章，向所屬機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民國
114年4月10日總處培字第
1140014105號函轉大陸委
員會民國114年4月7日陸
法字第1140400343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4月16日府授人考
字第114009871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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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構）申請，機關首長應向直屬上級
機關申請，經機關（構）核准後，方得
赴陸。 

二、另為強化人員赴陸風險意識，各機關人
員不論平、假日赴陸（按：包含入境中
國大陸、從中國大陸機場入境轉機及不
入境轉機【過境轉機】），均應於差勤系
統登錄。 

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函送有關地
方政府政務職一
級單位主管及所
屬一級機關首長
比照內部專業人
員支給專業加給
之認定案。 

一、地方政府一級單位或所屬一級機關依其
組織法規規定，單一統籌辦理該府及所
屬機關特定專業工作，且未設有其他或
所屬機關專責辦理相同性質專業工作，
其內部辦理該專業工作之專業人員，支
有較一般公務人員專業加給數額為高之
專業加給者，其政務職機關首長（一級
單位主管）倘符合該較高數額專業加給
表所定之組設以外資格要件，得比照該
表月支數額支給專業加給。 

二、前開組設以外資格要件，除職系要件因
政務職無職務歸系外，仍應符合其他要
件。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民國
114年4月11日總處給字第
11440007011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4月17日府授人給
字第1140099878號函 

 

公 告 114 年 退 休
（伍）軍公教人
員年終慰問金發
給對象，按月支
（兼）領退休金
（俸）之基準數
額定為新臺幣2萬
8,000元以下。 

114年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
給對象，按月支（兼）領退休金（俸）之基
準數額，業經行政院114年4月25日院授人給
字第11440004931號公告為新臺幣2萬8,000 
元以下。 

行政院民國114年4月25日
院授人給字第11440004932
號函 

臺中市政府民國114

年5月1日府授人給字
第1140115688號函 

 

 


